








2.财务制度执行有偏差。

责任领导： 柏祖庆

具体责任人： 莫志华、 杨 光、 周正伟

整改时限： 2025年 12月 31 日前，并长期坚持。

整改情况： 1、 对2022年中秋、 2023年春节、 2024年春节的

签收表进行查缺补漏， 2025年 9月 28 日制定慰问品发放流程。 2、

2025年 9月 2日， 组织 民政局干部、 工作人员学习桂工发〔2018〕

3号、 桂工发〔2024〕 2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

管理实施办法》 文件精神。 3、 2025年8月 29 日，组织学习七星

区机关公务接待规定、 机关报账规定。 4、 2025年9月29 日，组

织财务、 接待经办人开展提醒谈话，举一反三，坚决杜绝类似问

题发生 。

3.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视度不够。

责任领导： 柏祖庆

具体责任人： 周正伟

整改时限： 2025年 12月 31 日前， 并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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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 1、 每季度对党风廉政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2、 定

期开展党风廉政精神教育学习(典型案例通报),观看警示教育片，

组织集体谈话，开展交流研讨发言。 3、 结合年度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制定 2025年度党风廉政工作计划、明确党风

廉政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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